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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考銓制度概要》
一、某甲參加普通考試及格並正式分發任職後，若想要在機關晉升至薦任官，請問其可能需要具備

那些條件，並經歷那些過程？（25分） 

試題評析
任用法與陞遷法的綜合考題，單純考任用資格與陞遷甄審程序概念的熟稔程度。取得高一官等職

務的任用資格有兩個方法，升官等考試及格或升官等訓練合格，取得資格後再依據機關陞遷的甄

審程序進行陞遷。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現行考銓制度與公務員法講義(2016年版)》第五回與第八回，金盈編撰。

2.《高點‧高上現行考銓制度與公務員法講義(2017年版)》第一回，金盈編撰。

答： 
(一)普考及格之委任官取得薦任官任用資格之途徑

1.參加升官等考試及格

參照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法第4條與公務人員任用法第9條之規定：具有法定任用資格現任委任或委派第

五職等人員滿三年，已敘委任第五職等本俸最高級可以參加委任升薦任升官等考試，通過升官等考試

後，取得薦任官六職等任用資格。

2.參加委任升薦任官等訓練及格

參照公務人員任用法第17條第2項規定：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合格實授現任委任第五職等職務人員，經普通

考試、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或相當委任第三職等以上之銓定資格考試或於本法施行前經分類職位第

三職等至第五職等考試及格，且其以該職等職務辦理之年終考績最近三年二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

上，並已晉敘至委任第五職等本俸最高級後，再經晉升薦任官等訓練合格者，取得升任薦任第六職等任

用資格。

(二)取得任用資格後需經過機關陞遷之甄審程序 
參照公務人員陞遷法相關規定，取得薦任官資格要升至薦任官職務需要下列程序：

1.機關決定甄補方式：決定內陞或外補。

2.符合資格進行報名：人事單位就具有擬陞遷職務任用資格人員，分別情形，依積分高低順序或資格條件

造列名冊，並檢同有關資料，報請本機關首長交付甄審委員會評審。

3.甄審委員會進行評審：

(1)陞遷候選人員資績評分或資格條件之審查。

(2)面試及測驗方式之決定。

(3)陞遷候選人員名次或遴用順序之排定。

4.首長核定

(1)機關首長就前三名中圈定陞補之；如陞遷二人以上時，就陞遷人數之二倍中圈定陞補之。

(2)機關首長對前項甄審委員會報請圈定陞遷之人選有不同意見時，得退回重行依本法相關規定改依其他

甄選方式辦理陞遷事宜。

二、甲參加地方特考及格，擔任西部某縣政府六職等科員職務後，想請調回東部故鄉服務。請問甲

應符合那些條件與過程才能實現願望？（25分） 

試題評析 和第一題一樣是綜合考題，考試法的轉調限制，陞遷法的外補程序與任用法的指名商調的規定！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現行考銓制度與公務員法講義(2016年版)》第四回、第五回與第八回，金盈編撰。

2.《高點‧高上現行考銓制度與公務員法講義(2017年版)》第一回與第四回，金盈編撰。

答： 
(一)公務人員要申請商調前要先檢閱是否已無轉調年限的限制

參照公務人員考試法第6條與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規則第9條：特種考試，除本法另有規定者

外，及格人員於服務六年內，不得轉調申請舉辦特種考試機關及其所屬機關、學校以外之機關、學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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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地方特考考試及格人員，訓練期滿成績及格取得考試及格資格之日起三年內不得轉調原分發占缺任用

以外之機關，須經原錄取分發區所屬機關再服務三年，始得轉調上述機關以外機關任職。基於上述甲必須

滿足上述規定的轉調年限的限制，方能調至其他單位。 
(二)若已符合轉調資格，以外補的方式進行甄審 

參照公務人員陞遷法相關規定，轉調是以外補的程序進行人員甄補，需進行下列程序： 
1.公告：如由本機關以外人員遞補時，應公開甄選，指各機關人事單位於辦理陞遷前，應依本法第二條所

定原則，簽報機關首長決定職缺擬辦內陞或外補後再行辦理。如擬外補，應將職缺之機關名稱、職稱、

職系、職等、辦公地點、報名規定及所需資格條件等資料於報刊或網路公告三日以上。 
2.甄審委員會進行評審： 

(1)陞遷候選人員資績評分或資格條件之審查。 
(2)面試及測驗方式之決定。 
(3)陞遷候選人員名次或遴用順序之排定。 

3.首長核定 
(1)機關首長就前三名中圈定陞補之；如陞遷二人以上時，就陞遷人數之二倍中圈定陞補之。 
(2)機關首長對前項甄審委員會報請圈定陞遷之人選有不同意見時，得退回重行依本法相關規定改依其他

甄選方式辦理陞遷事宜。 
(三)確定由新機關錄取後，進行指名商調 

參照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2條與人事行政局89年函釋，任用他機關人員需進行指名商調： 
1.擬任機關擬商調其他機關現職人員時，由擬任機關或擬任職缺之任免權責機關逕函當事人原服務機關辦

理商調，並由原服務機關依下列程序辦理：(1)當事人之任免權責屬原服務機關者，由原服務機關本於權

責決定是否同意過調，並逕函復擬任機關。(2)當事人之任免權責非屬原服務機關者，由原服務機關層報

任免權責機關核復擬任機關，並副知原服務機關；或由原服務機關層報任免權責機關請示後，由原服務

機關依核定結果函復擬任機關。 
2.當事人原服務機關如函復同意過調，擬任機關或擬任職缺之任免權責機關即據以發布當事人新職派令。 
3.至於當事人之擬任與擬免職務，屬同一派免權責機關時，由擬任機關先行函詢原服務機關同意過調後，

簽報派免權責機關並敘明已洽得原服務機關同意，再由派免權責機關核布。 
 

三、年終考績甲等與考績乙等，對公務人員而言有什麼差別？又可能對其工作生涯產生什麼影響？

（25分） 

試題評析 考績法往往都考丙等與丁等的規定與救濟，突然比較甲等與乙等，感覺很新鮮，其實不難。主要

把考績法甲等與乙等的考績效果與對陞遷的影響寫出即可，考績最直接影響的就是陞遷。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2016年版)》第六回，金盈編撰。 
2.《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2017年版)》第一回，金盈編撰。 

 

答： 
(一)考績甲等與乙等在考績法中的法律效果 

參照公務人員考績法第7條，考績甲等與乙等的效果如下： 
1.考績甲等 
甲等︰晉本俸一級，並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達所敘職等本俸最高俸級或已敘年功俸級

者，晉年功俸一級，並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敘年功俸最高俸級者，給與二個月俸給總額

之一次獎金。 
2.考績乙等 
乙等︰晉本俸一級，並給與半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達所敘職等本俸最高俸級或已敘年功俸級

者，晉年功俸一級，並給與半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敘年功俸最高俸級者，給與一個半月俸給總

額之一次獎金。 
(二)對公務職涯陞遷的影響 

1.取得升官等訓練資格 
參照公務人員任用法第1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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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取得薦升簡訓練資格 
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合格實授現任薦任第九職等職務人員，具有下列資格之一，且其以該職等職務辦理

之年終考績最近三年二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並已晉敘至薦任第九職等本俸最高級後，再經晉

升簡任官等訓練合格者，取得升任簡任第十職等任用資格。 
(2)取得委升薦訓練資格 

銓敘部銓敘審定合格實授現任委任第五職等職務人員，具有下列資格之一，且其以該職等職務辦理之

年終考績最近三年二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並已晉敘至委任第五職等本俸最高級後，再經晉升

薦任官等訓練合格者，取得升任薦任第六職等任用資格。 
2.取得同官等高一職等之任用資格 
各機關參加考績人員任本職等年終考績，具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取得同官等高一職等之任用資格： 
(1)二年列甲等者。 
(2)一年列甲等二年列乙等者。 
 

四、欲期望公務人員對外界樹立廉潔形象，請問那些人事法律可以用來規範？重點為何？（25分） 

試題評析 這題比誰倫理法制唸得多，有關廉潔，公務員服務法、利益衝突迴避法與廉政倫理規範都可以綜

合運用。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2016年版)》第七回，金盈編撰。 
2.《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2017年版)》第二回，金盈編撰。 

 

答： 
(一)公務員服務法有關廉潔的規定 

1.推薦與關說禁止（參照公務員服務法第15條）：公務員對於屬官不得推薦人員，並不得就其主管事件，

有所關說或請託。 
2.贈送財務禁止（參照公務員服務法第16條）：公務員有隸屬關係者，無論涉及職務與否，不得贈受財

物。公務員於所辦事件，不得收受任何餽贈。 
3.視察接受餽贈禁止（參照公務員服務法第18條）：公務員不得利用視察調查等機會，接受地方官民之招

待或餽贈。 
4.互惠禁止（參照公務員服務法第21條）：公務員對於與其職務有關係者，不得私相借貸，訂立互利契

約，或享受其他不正利益。 
(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有關廉潔的規定 

參照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的規定，公職人員對於職務上的利益需要加以迴避：利益衝突，指公職人員

執行職務時，得因其作為或不作為，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其關係人獲取利益者。因此，公職人員知有利益

衝突者，應即自行迴避。 
(三)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參照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的規定，該法之適用對象需要於每年度定期申報所規定的財產，並且將其資料公

布，法務部亦需進行查核，避免公職人員獲取不當利益。 
(四)廉政倫理規範 

1.受贈財務禁止（參照廉政倫理規範第4點）：公務員不得要求、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

物。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且係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時，得受贈之： 
(1)屬公務禮儀。 
(2)長官之獎勵、救助或慰問。 
(3)受贈之財物市價在新臺幣五百元以下；或對本機關（構）內多數人為餽贈，其市價總額在新臺幣一千

元以下。 
(4)因訂婚、結婚、生育、喬遷、就職、陞遷異動、退休、辭職、離職及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之傷病、

死亡受贈之財物，其市價不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2.飲宴應酬禁止（參照廉政倫理規範第7點）：公務員不得參加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飲宴應酬。 


